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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门委员会、学部（学院）学术分委员会届中委员 

调整流程 

根据《大连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规定，专门委员

会、学部（学院）学术分委员会届中如有委员调整需要的，

需严格按照章程要求进行申请与调整。 

一、调整要求 

根据《章程》规定，届中委员调整及补聘，需满足以下

要求： 

第十九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，经学

术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，可免除或同意其辞去委员职务： 

（一）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； 

（二）因身体、年龄及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； 

（三）怠于履行职责或者违反委员义务的； 

（四）有违法、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者学术不端行为的； 

（五）连续 3次不出席学术委员会例会者，视为自动退

出。特殊情况由学术委员会讨论投票决定； 

（六）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职务的。 

第二十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现缺额时，原则上按照委

员的产生办法补聘。 

二、申请流程 

专门委员会挂靠单位、学部（学院）需严格根据《章程》

要求对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拟增补人选进行推荐。 

完成推荐后，专门委员会挂靠单位、学部（学院）需向

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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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本单位关于学术委员会委员调整的申请报告，内容包

括调整的动因、过程、结果，以及本单位认为需要说明的其

他重要问题。 

2）拟增补学术委员会委员个人情况介绍，学术委员会拟

调整后名单。 

3）学部（学院）需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学术委员会

委员名单的会议纪要，内容包括党政联席会召开时间、地点、

参加人员、记录人员、关于学术委员会调整名单的决议等。 

上述材料 A4 纸打印后，加盖单位公章，交至学术委员会

办公室（主楼 102 室）。 

说明：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需提交材料 1、2；学部（学院）学

术分委员会委员调整需提交材料 1、2、3。 

三、审批程序 

1.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对提交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审核要

点包括材料是否完整、程序是否完备，并将拟增补委员名单

提交学校党委教师工作部、纪委机关和人事部门征求意见。 

2.初审通过材料，由学术委员会办公室集中时间统一提

交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核。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在经过

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核后，还需通报校长办公会。 

四、批复及发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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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批通过后，由校学术委员会印发《同意 xx学术委员

会调整的通知》，通知申请单位，同时将名单公布在学术委

员会网站上。 

 

 

 

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 

2020 年 10 月 28日 


